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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教職員、工、生國內公差派遣暨差旅費報支，特訂定本要點。 

二、公差以奉派代表學校參加各類活動及洽辦公務為限。 

三、凡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必須出差，應事先就出差性質、出差地點及出差天數報請所屬單位

主管轉陳校長核准；並於出差完畢後二週內，檢附核准公差文件及相關憑證報支差旅費。 

如因臨時公差或突發狀況不克事前請假者，應於事發三個工作日內，另簽校長核准後始

得報支，逾期不予受理。 

四、差旅費分為交通費、雜費、住宿費、其他四項，差旅費支給標準詳如附表。 

五、交通費包括行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車、火車、高鐵、捷運、輪船等費，均按實報支；

領有優待票而仍需全價者，補給差價。但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

不得報支。 

前項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汽車。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業務需要，經校長

核准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

不得另行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亦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

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六、凡陪同外賓出差者，其交通費按外賓所搭乘之交通工具覈實報支，其住宿費得就所住旅

館之標準房統一發票或收據覈實報支。 

前項所稱外賓係為境外來訪之貴賓，陪同外賓出差者之交通費及住宿費需經校長核准。 

七、一級主管以外人員如因緊急公務或事實需要，須搭乘飛機或高鐵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搭乘飛機者： 

1.應事前申請經校長核准。 

2.以飛機票票根或旅行業開立代收轉付收據為原始憑證。 

(二) 搭乘高鐵者： 

1.教職員工於公差當日或公務活動參與期間內往返者，得免經校長核准搭乘。 

2.執行校外補助或委辦計畫，相關人員須經計畫主持人同意始可搭乘。 

3.其他特殊情形或學生公差，均須事前申請並經校長核准，始可搭乘。 

4.以高鐵車票票根或高鐵開立之購票證明為原始憑證。 

八、出差期間，如有其他因公必須之費用，得檢附憑證報核。 

九、奉准出差，已由校外單位補助膳雜、交通等費用，或提供住宿、交通工具者，依本要點

支給標準就不足額予以補足。 

十、學校因公組團出訪或比賽等活動，差旅費用由承辦單位專案簽請核定，個人不再申報差

旅費。 

十一、因執行校外補助或委辦計畫，其出差旅費之支給，概以補助或委辦單位之規定辦理，

並由該計畫經費項下報支，如無相關規定則依本要點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逢甲大學教職員工生國內差旅費支給標準表 

 

費別 

身分別 
交通費 每日住宿費 每日雜費 

校長 

副校長 
檢據覈實報支 2,400 元 檢據覈實報支 

教職員、技

工、工友、學

生 

1.交通費按鐵路自強號或公路國光

號票價計。 

2.搭乘飛機需事先簽請校長核准。 

3.搭乘飛機或高鐵以經濟艙或標準

車廂票價計，均應檢據核銷。 

4.搭乘其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不分

次檢據覈實報支。 

2,000 元 檢據覈實報支 如每日雜費說明 

每日雜費說明： 

一、台中市東、西、南、北、中、北屯、西屯、南屯區：200元；其餘地區 400元。 

二、台北市或新北市(捷運涵蓋範圍內)：300元；其餘地區 400 元。 

三、其餘各縣市地區：400元。 

四、連續出差四至七日：每日雜費 75折。 

五、連續出差七日以上：每日雜費 5折。 

附表內容修訂(參照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26日行政院主計總處院授主預字第 1080102859 號函)。 


